
 - 1 - 

附件 

 

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关于发布 2019 年科技
创新发展专项资金项目（第二批） 

申报指南的通知 
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创新驱动重点工作的决策部署

和科技创新“1+9”政策，发挥科技创新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

的战略支撑作用，推动 IAB（新一代信息技术、人工智能、生物

医药）、NEM（新能源、新材料）等重点产业和民生科技发展，

现启动 2019 年度广州市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项目（第二批）

征集工作。本批项目申报指南涉及民生科技攻关等 4 类计划（相

关指南见附件 1），其他计划项目或补助的申报指南将另行发布。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组织方式 

由项目申报单位按照申报指南自行申报，通过广州市科技业

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（http://sop.gzsi.gov.cn/，以下简称阳光政务

平台）填报项目申报书并提交有关申报材料，经项目组织单位推

荐、市科技创新委组织评审和审核等程序后，符合条件的予以立

项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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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入全过程管理简政放权改革试点的计划或专题项目按《广

州市科技创新发展专项项目全过程管理简政放权改革试点工作

方案》（另行通知试点单位）的有关规定开展项目推荐立项。 

二、申报基本条件 

（一）申报单位应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设立、登记、注册并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。 

（二）申报单位应在相关领域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，有健全

的科研管理、知识产权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。 

（三）项目负责人应是申报单位正式职工，除两院院士外年

龄不超过 60 周岁（指 1958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），项目实施

期内在职，熟悉本领域国内外科技和市场发展动态，具有本领域

的工作经验，是实际主持研究工作的科技人员。在职公务员、退

休人员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。 

（四）申报单位、项目负责人过去 5 年内在申报和承担国家、

省、市科技计划项目中无不良信用记录。 

三、申报限制 

（一）市科技计划已立项竞争性项目不得再次申报，同一项

目不得申报不同的科技计划类别，已获得国家级、省级财政资金

支持或市级其他部门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不得再次申报。 

（二）作为项目负责人（项目组成员第 1 名），在研（指 2018

年 6 月 30 日前明确已获得立项且未完成验收，下同）和当年申

报的市科技计划竞争性项目累计不得超过 1项；作为项目主要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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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人（项目组成员前 3 名），在研和当年申报的市科技计划竞争

性项目累计不得超过 2 项。 

（三）申报单位存在 2018 年 2 月 28 日前到期未验收市科技

计划竞争性项目的不得申报竞争性项目（申报单位为高校的，限

制到二级院系，由高校负责审查）。 

（四）申报单位为企业的同一年度最多申报 2项竞争性项目。 

（五）申报单位已经纳入统计部门企业研发（R&D）活动统

计范围但 2017 年度未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，不得申报竞争性项

目（阳光政务平台自动甄别是否符合要求）。 

四、申报材料 

（一）申报项目需按要求在阳光政务平台填报项目申报书、

可行性报告及其他相关附件，纸质申报材料与网上申报材料一

致，未按规定提交的不予受理。纸质申报书（须附目录、附件材

料）要求项目申报单位、合作单位、组织单位及经办人签章齐全，

项目组成员签名、日期等内容填写齐全。用 A4 规格纸张双面打

印无线胶装。 

（二）与合作单位联合申报的项目，应按阳光政务平台模板

签订并提交合作协议。协议应明确合作各方的合作方式、任务分

工、知识产权归属、经费分配、收益分配及预期目标等内容，并

加盖双方单位公章。申报的合作事项应与合作协议相关内容一

致。 

与市外单位联合申报的，主要成果转化地和实施地应在广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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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。 

（三）项目组成员中如有申报单位以外的人员（包括研究生，

但不包括境外人员），其所在单位即被视为合作单位，应当在项

目申报书中填写合作单位信息并在合作内容页加盖合作单位公

章。项目组成员中的境外人员视为以个人身份参与项目申请（需

在阳光政务平台上传该境外人员知情同意函附件并附纸质材料

报送）。 

（四）申报单位为企业的，在网上申报时应按照各科技计划

项目申报指南具体要求提供相关财务证明材料，因上市原因或央

企无法提供 2017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的企业，需附有说服力的证

明和有关上市说明，并提供 2016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。 

（五）申报单位为企业的，应提供注明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和企业名称的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扫描件（模板见附件 2），由

我委统一通过市电子证照系统调取企业电子营业执照，无须再提

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扫描件（若纸质版较电子版新，请在阳光政

务平台上传纸质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原件的扫描件）；对尚未在

市电子证照系统签发企业电子营业执照的申报单位，需提供纸质

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原件的扫描件。 

（六）项目申报单位（申报人）应如实填写申报材料，科学

合理、实事求是编报项目经费预算（项目经费预算编制要求见附

件 3），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负责。凡弄虚作

假者，一经发现并核实后，取消项目申报单位 5 年内申报市科技

计划项目的资格，已获立项的作撤销立项或实施终止处理，对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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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责任单位（责任人）记录不良信用并通报。 

（七）项目申报单位（申报人）应认真填写申报材料，项目

确定拟立项后将根据申报书内容转化生成合同书，相关内容原则

上不予调整（项目实施过程中可按规定变更）。拟立项公示后至

项目合同书签订前，如发生项目承担单位实质性变更、合作单位

变更、项目组主要成员（项目组前 3 名）变更、项目研究内容变

更、验收考核指标变更等重大变更的，原则上不予立项。 

五、申报程序 

（一）申报单位注册。申报单位进入阳光政务平台按要求完

成单位用户注册（新开户），获取单位用户名及密码。已有单位

用户账号的不需另行注册。忘记用户名或密码的，请通过阳光政

务平台的“忘记密码”功能或自行联系组织单位重置密码。 

（二）单位和申报人信息维护。单位用户登录阳光政务平台

并完善单位信息，根据需要可创建申报人账号、密码，申报人用

户登录阳光政务平台并完善个人信息。 

（三）项目申报。申报人登录阳光政务平台，选择相应的科

技计划（专题）类别，在线填写申报材料后，提交至申报单位审

核。 

（四）审核推荐。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进行认真网上审查，

确保申报质量，根据需要可增加项目预算的网上财务审核，通过

后提交至对应的项目组织单位。项目组织单位对申报材料进行网

上推荐（申报单位如需修改申报信息可与组织单位联系，经组织

单位网上推荐的项目不再退回修改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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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提交纸质申报材料。组织单位网上审核推荐后，申报

人下载并打印纸质申报材料（具体份数见各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

南要求），经相关人员签章（含项目组成员、单位法定代表人、

经办人）并加盖单位公章（含申报单位、合作单位）后，将纸质

申报材料报（寄）送组织单位（各区科技主管部门受理点联系方

式见附件 4）。组织单位对申报单位报送的纸质材料审核后加具意

见并签字、盖章，汇总后集中报送至市科技创新委指定受理点，

受理点只受理组织单位报送的项目材料。 

六、申报时间 

（一）申报单位网上申报开始时间为 2018 年 月 日 9 时、

网上申报提交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月 日 17 时，组织单位网上

审核推荐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月 日 17 时，书面申报材料送受

理窗口的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月 日 17 时。 

（二）对纳入全过程管理简政放权改革试点的项目，申报单

位网上申报开始时间为 2018 年 月 日 9 时、网上申报提交截

止时间为 2018 年 月 日 17 时。由项目组织单位合理安排项目

遴选时间进度，试点单位网上审核推荐的截止时间为 2018年 月 

日 17 时，试点单位集中报送书面材料的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月 

日 17 时。 

七、注意事项 

（一）申报项目需符合本通知中规定的所有申报基本条件和

其他相关要求，各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另有规定的除外。 

（二）阳光政务平台中申报书“申报单位基本情况”的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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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从单位信息模块中自动读取，请各单位在申报项目前，尽早

登录（注册）阳光政务平台填写完善，并确认“组织单位”是否

准确（除科技计划或专题另有规定的外，项目申报单位不得选择

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作为“组织单位”，否则不予受理）。 

（三）为避免项目申报截止时间到期前阳光政务平台网络繁

忙耽误申报，请各申报单位或申报人提前做好填报工作，尽早在

阳光政务平台提交申报材料。 

（四）项目申报单位或申报人提交申报材料后应留意项目状

态，并注意提醒项目组织单位及时审核推荐。 

（五）为促进项目申报和评审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项目申报

受理、评审专家名单、评审结果、拟立项项目清单等信息都将通

过我委官方网站及时公开，请各申报单位或申报人关注。 

（六）受理的纸质申报材料一律不予退还，未接到立项通知

的项目视为不予立项。 

（七）项目申报人及申报单位需自行承担包括知识产权纠纷

在内的潜在风险。 

八、联系方式 

（一）阳光政务平台技术支持 

1. 爱瑞思软件（深圳）有限公司，电话：400-161-6289。 

2. 市科技创新委，电话：83124014、83124115。 

（二）纸质材料受理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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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科技项目评审中心受理窗口（越秀区连新路 47 号 1

楼），电话：83322975。 

（三）各类计划（专题）业务咨询 

请按《广州市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安排表》或各

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联系方式进行咨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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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安排表 

 

序

号 
计划 专题 类别 支持对象 

申报指南

发布时间 
主管处室 联系方式 

1 
民生科技攻关

计划 

民生科技攻关专题 

（科技帮扶方向） 
竞争性 企业、事业单位 本次发布 社基处 

雷秀明、83124147， 

谢秀珍、83124044 

2 
创新环境建设

计划 

珠江科技新星专题 竞争性 
35 岁以下青年科技人

才 
本次发布 人才处 

林浩、83124158， 

黎健健、83124157 

科技服务专题 

（成果交易补助、技术合

同登记服务奖补方向） 

普惠性 企业、科技服务机构 本次发布 创服处 
刘汝洁、83124151， 

莫晓波、83124052 

3 
对外科技合作

计划 

引进国（境）外研发机构

专题 
竞争性 企业 本次发布 合作处 

邝敏玲、83124168， 

黄远萍、83124068 

4 
科技与金融结

合计划 
科技金融补助专题 普惠性 

企业、投资机构 

及科技金融服务机构 
本次发布 金融处 

罗成、83124175， 

邱一菲、8312407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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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综合业务咨询 

市科技创新委发展规划处，联系人：夏万志、吴玲，电话： 

83124134、83124035。 

（五）党风廉政举报 

市纪委派驻纪检组，电话：83722183。 

（以上电话接听时间为：工作日 8:30-12:00、14:00-17:30） 

 

附件：1. 各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（附件 1-1 至 1-4） 

2. 企业授权委托书模板 

3. 项目经费预算编制要求 

4. 各区科技主管部门受理点联系方式 

5. 广州市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操作指南 

 

 

            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2018 年 月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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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1 

 

广州市民生科技攻关计划民生科技攻关专题 

科技帮扶方向项目申报指南 

 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助力精准扶贫，加强与对

口帮扶地区科技合作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，结合对口帮扶地区经

济社会发展科技需求，征集一批对口帮扶科技项目。 

一、重点支持子方向 

（一）新疆疏附县部落电商运营管理系统研究开发（对口帮

扶新疆疏附县科技项目） 

支持开发部落电商系统，须具有网络商城系统模块、智能互

动系统模块、大数据分析系统模块，以部落为载体进行电商化运

营。部落电商在具体运营时，以微信、QQ 等社交软件的社群为

基础，进行部落化经营。系统将成为新疆疏附县瓜果销售的主流

平台。 

（二）林芝茶树新品种引进及产品开发技术研究与示范（对

口帮扶西藏林芝市科技项目） 

针对林芝地区高原气候特点、茶叶生长特性、土壤特点和当

地种植条件，开展高原有机茶种植，集成一套先进适用的建园及

水分养分管理技术体系，集成适宜当地环境的茶叶加工技术，集

成一套适用林芝市茶叶产业标准化生产的技术体系，并建立应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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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范基地。 

（三）毕节市天麻健康产品的研究开发及产业化（对口帮扶

贵州省毕节市科技项目） 

针对毕节市大面积种植生产的道地天麻，在现有的天麻片、

天麻粉、天麻胶囊、天麻颗粒等产品的基础上，支持开展天麻精

深加工技术研究，进一步开发中高端天麻健康系列产品，提升天

麻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，延长天麻产业链，促进当地天麻产业

的发展，助推当地农民脱贫致富。 

（四）黔南州医院能效监管平台建设与示范（对口帮扶贵州

省黔南州科技项目） 

针对黔南州医院的能效现状，从系统结构、技术措施、设备

性能、系统管理、技术支持及维修能力等方面综合评估，建立一

套医院能效监管平台，提供标准统一的接口，具有良好的开放

性、兼容性，同时拥有多元化的数据，采用标准的数据库，便于

数据分析、上传，建立整体能效分析管理机制，优化医院能源消

耗结构，最终建成一个节能高效运行管控系统。 

（五）广清农业众创空间大数据平台建设（对口帮扶清远市

科技项目） 

依托广清众创空间开发大数据建设平台，包含（1）清远市

农村资源交易竞价平台：将农村土地、宅基地、民房等资源数据

化，主要为农业项目开发提供信息和使用权交易服务；（2）清远

市农产品追溯平台：主要为清远市农产品提供追溯服务；（3）清

远市清远鸡大数据平台：主要为清远鸡开展预售、众筹提供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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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交易服务；（4）清远市农产品交易平台：主要为清远农产品提

供一站式交易服务。 

（六）梅州市世界客属青年创新创业中心虚拟孵化器（对口

帮扶梅州市科技项目） 

利用互联技术，突破地域空间限制，拓展创新创业平台，为

广大在外客属青年创新创业提供线上虚拟孵化器功能。包括不限

于线上虚拟注册、线上导师、线上创业培训、创客互动交流、政

策资讯宣传、孵化载体展示等功能。每年服务市外及海外客属青

年达万人次。 

（七）建设以神经胶质瘤防治为研究重点的临床和科研合作

平台（对口帮扶齐齐哈尔市科技项目） 

协助齐齐哈尔市在神经外科领域的诊疗水平和科研能力等方

面进行提升，通过合作建立颅内最常见的胶质瘤的基础和临床转

化科研合作平台，定期双向派送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科研和临床的

交流学习，提高齐齐哈尔市神经外科的临床科研能力和业务水

平，培养和建立人才梯队。 

（八）面向贫困山区的农产品智能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建设

（对口帮扶五华县华阳镇华新村科技项目） 

以物联网为纽带，建立平台共享、资源共享、利用共享机制，

打造面向贫困山区的农产品智慧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，建立经营

主体和产品数据库、农业专家知识库，以及智慧农场管理系统、

农产品订单及供需智能匹配系统（在线商城）、农业科技远程服

务系统，可提供农场智能管理服务、安全农产品溯源及生产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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诚信信息查询服务、基于订单定制的农产品流通服务、农场经营

管理及电商培训服务等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本专题申报应符合通知中的申报基本条件和其他相关要求，

不受通知中“三、申报限制”中第（二）款限制。此外，还需符

合以下要求： 

（一）项目申报单位应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设立、登记、注

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，有健全的科研管理和财务

管理制度。研发基础条件和运营机制良好，技术力量雄厚，有可

靠的技术基础和经济依托。申报项目必须符合环保要求，不对环

境产生负面影响。 

（二）申报领域必须是对口帮扶重点支持子方向，超出领域

不予支持。 

（三）申报项目须有对口帮扶地区的相关单位为合作单位，

申报单位与合作单位之间须有相关合作协议。 

（四）申报项目除申报单位科技主管部门审核推荐外，还必

须有对口帮扶地区的市（州）科技主管部门推荐证明（其中，对

口帮扶新疆疏附县科技项目须有疏附县科技主管部门推荐证明，

对口帮扶梅州市五华县华新村科技项目须有华新村委会推荐证

明）。 

三、申报材料 

通过阳光政务平台提交《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书》、可

行性报告及相关附件材料，并提交纸质申报书（含附件材料）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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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一式一份。附件材料包括： 

（一）申报单位法人资质证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。如

已三证合一，则仅需提供注明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单位法人

资质证照，对已注册企业电子营业执照的，仅需提供注明企业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和企业名称的企业授权委托书。 

（二）项目组前三名成员身份证件复印件。 

（三）项目合作协议，协议中应明确各自承担的工作责任、

技术合作方式、产权归属、投入比例、收益分配等。 

（四）对口帮扶地区的市（州）科技主管部门推荐证明（其

中，对口帮扶新疆疏附县科技项目须有疏附县科技主管部门推荐

证明，对口帮扶梅州市五华县华新村科技项目须有华新村委会推

荐证明）。 

（五）纸质申报材料必须与网上提交的申报材料一致，否则

视为审查不合格。 

四、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

按照事前资助方式，上述每个重点支持子方向支持项目不超

过 1 项。每个立项项目市财政资助经费为 100 万元，项目立项后

一次性拨付。 

五、项目实施期限 

项目起始时间为 2019 年 4 月，实施期限为 2 年或 3 年。 

八、联系方式 

本专题主管处室为社会发展和基础研究处。联系人：雷秀明、

谢秀珍；联系电话：83124147、8312404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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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2 

 

广州市创新环境建设计划项目申报指南 

 

一、珠江科技新星专题 

按照《广州市珠江科技新星项目管理办法》规定，本专题支

持支持我市 35 周岁以下青年科技人才作为项目负责人牵头组织

开展自然科学应用基础研究、技术开发、成果转化等自主创新科

研活动（软科学研究除外），培育造就一批优秀青年科技骨干。 

（一）申报条件 

本专题申报应符合通知中的申报基本条件和其他相关要求，

不受通知中“三、申报限制”中第（四）款、第（五）款限制。

此外，还需符合以下要求： 

1. 项目负责人在广州地区连续全职工作两年以上（截至

2018 年 7 月）。 

2. 年龄在 35 周岁以下（1984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）； 

3. 高校、科研院所、医疗机构等事业单位及民办非企业单位

申报人需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以上（含副高）专业技术职称；企

业和申报人需具有本科以上（含本科）学历，不受职称限制。 

4. 已成为博士生导师的人员不纳入申报范围。 

（三）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

本专题采取前期资助方式，对珠江科技新星入选者一次性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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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30万元市财政科技经费支持。2019年遴选珠江科技新星约100

名，按以下分类： 

1. 高校、科研院所、医疗机构等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

立项数量约60名，其中，纳入全过程管理简政放权试点组织单位

推荐数量限额为50名。具体分配如下： 

 

组织单位名称 推荐拟立项数上限 

中山大学（含校本部、医学部及其附属医院）  

华南理工大学  

暨南大学（含其附属医院）  

华南农业大学  

广东工业大学  

南方医科大学  

华南师范大学  

广州大学  

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  

广东省科学院  

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 

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  

合计  

 

2. 企业立项数量约40名。重点支持创新能力强、为企业解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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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问题的青年人才。 

（四）评审说明 

根据《广州市科技创新发展专项项目全过程管理简政放权改

革试点工作方案》（穗科创字〔2018〕102 号），本专题部分项目

纳入全过程管理简政放权改革试点，由部分有较好基础的项目组

织单位负责该专题的项目申报和遴选工作，并在通知的规定时间

内择优将不超过限项数量的项目推荐至市科技创新委，市科技创

新委按程序审核确定拟入库项目。 

非简政放权试点单位，申报、评审工作按照《广州市珠江科

技新星项目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进行，申报项目不分技术领域，

其综合分按事业单位（含民办非企业）、企业两类分别从高至低

排序，按名额确定拟立项名单。 

（五）申报材料 

申报人需按网上申报提交截止时间要求先通过广州市科技

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提交《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书》、可

行性报告及相关附件材料，并按要求向组织单位提交纸质申报书

（含附件材料）原件一式一份。附件材料包括： 

1. 申报单位法人资质证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。企业如已三证

合一，则仅需提供注明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单位法人资质证

照，对已注册企业电子营业执照的，仅需提供注明企业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和企业名称的企业授权委托书。 

2. 项目负责人资质证明材料（两年工作证明材料、学历学位、

职称证明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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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项目组前三名成员身份证复印件。 

4. 主要成果证明材料（代表性著作、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

发表的论文、发明专利证书、成果鉴定证书、市级以上科技成果

奖励证书以及参与过国家、省、市级以上科研项目的证明等复印

件等）。 

（六）注意事项 

1. 珠江科技新星项目执行期间负责人不得变更，同时不受理

项目延期申请。申报人应充分考虑项目执行期内完全履职的可行

性，如发现因项目负责人在申报项目时对完全履职考虑不充分导

致项目终止的，将按照《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的有关

规定对其申报市科技计划项目进行资格限制。 

2. 简政放权试点单位在组织评审后，将不超过限项数量的项

目推荐至我委。应在规定时间内书面提交推荐项目清单（项目名

称、承担单位、项目负责人姓名等）至市科技创新委（科技创新

人才处），并加盖本单位公章。同时，将项目遴选工作总结（包

括项目征集与遴选工作方案、专家名单、专家意见）等文档资料

原件扫描后上传阳光政务平台。 

以上材料由市科技创新委按程序进行审核后向社会公开。 

（七）项目实施期限 

项目起始时间为 2019 年 4 月，实施期限为 2 年。 

（八）主管处室及联系方式 

本专题主管处室为科技创新人才处。联系人：林浩，黎健健；

联系电话：83124158、8312415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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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科技服务专题 

本专题旨在加快建设和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及科技服务

体系，积极引导广州地区高校、科研机构加快技术转移示范机构

（中心）建设，发展壮大一批技术转移和科技服务龙头机构，培

育一批科技服务品牌和技术转移人才，加快发展科技服务业，为

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支撑。  

本专题包括科技服务机构和技术转移人才体系建设、科技创

新券、技术合同登记服务奖补、科技成果交易补助四个方向。本

批项目申报指南仅涉及技术合同登记服务奖补和科技成果交易

补助建设方向。 

（一）技术合同登记服务奖补方向 

为进一步完善技术合同登记服务机构建设，加强对各技术合

同登记服务机构从业人员培训，提高服务能力，把技术合同登记

工作延伸到技术创新的各个领域，现开展技术合同登记服务奖补

申报工作。 

1. 支持对象 

由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广州地区技术合同认定登

记点（详见附件 1-2-1）。 

2. 申报要求 

本方向为普惠性项目专题，不受竞争性项目相关限制。申报

应符合通知中的申报基本条件和其他相关要求，此外还需满足以

下要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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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在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期间，技术合

同认定登记成交额合计 1 亿元（含）以上。 

（2）经认定的技术合同包括：技术开发合同、技术转让合

同、技术服务合同、技术咨询合同。 

3. 申报材料 

通过广州市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提交《广州市科技计

划项目申报书》及相关附件材料，并提交纸质申报书（含附件材

料）原件一式一份。附件材料包括： 

（1）事业单位法人资质证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。如

已三证合一，则仅需提供注明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单位法人

资质证照。 

（2）盖有“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核准专

用章”的《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统计表》。 

4. 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

采取奖励性后补助方式，按照每亿元认定登记成交额奖励

0.5 万元的比例确定技术合同登记服务奖补金额（以万元为单位，

精确到百位），立项后一次性补助。  

（二）科技成果交易补助方向 

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，促进科技成果在穗转化，根据《广

州市科技成果交易补助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穗科创〔2015〕13

号）有关要求，现组织开展科技成果交易补助申报工作。 

1. 支持对象 

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设立、登记、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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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企业。 

2. 申报要求 

本方向为普惠性项目专题，不受竞争性项目相关限制。本方

向申报应符合通知中的申报基本条件和其他相关要求，此外需满

足以下要求： 

（1）科技成果交易需通过技术转让的方式与国内外高等学

校、科研机构签订技术转让合同，且经技术合同登记机构认定登

记。 

（2）科技成果交易应发生在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6

月 30 日期间。 

3. 申报材料 

通过广州市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提交《广州市科技计

划项目申报书》及相关附件材料，并提交纸质申报书（含附件材

料）原件一式一份。附件材料包括： 

（1）事业单位法人资质证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。如

已三证合一，则仅需提供注明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单位法人

资质证照。 

（2）经我市技术合同登记机构认定的技术转让合同复印

件。 

（3）当年度企业支付技术转让合同的支付凭证和发票的复

印件。 

（4）企业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证明材料。企业购买广州市

外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的技术成果，除上述材料外，需提供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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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材料： 

①技术合同认定登记项目的技术方案（双方盖章）。 

②技术合同认定登记项目的费用清单（双方盖章）。 

4. 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

采取奖励性后补助方式，按照技术合同中实际发生的技术交

易额的 5%给予补助（以万元为单位，精确到百位），每个企业

单一年度补助金额累计不超过 500 万元，立项后一次性补助。 

（三）主管处室及联系方式 

本专题主管处室为创新服务处。联系人：刘汝洁、莫晓波；

联系电话：83124151、8312405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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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2-1 

广州地区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点 

序

号 
登记机构名称 

所属科技行政主

管部门（省或市） 
经办人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

1 广东省技术市场协会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罗春兰 广州市连新路 171 号信息大楼 020-83163924 

2 华南理工大学科技处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章文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 020-87110537 

3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广州代办处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宋新桂 广州市先烈中路 100 号大院 60 号楼 7 楼 020-37656032 

4 
全国科研新技术新产品展销中心 

（广州第一登记点） 

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

蔡朝霞 
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六路 232 号越秀新都

会 8B03 室 
020-81300602 

5 
广州科技园科技交流服务中心 

（广州第二登记点） 
区瑞霖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886 号 506 室 020-38289833 

6 
广州市职工技术协会 

（广州第三登记点） 
黄敏仲 广州市逢源路 155 号 020-81378133 

7 
广州市科技咨询中心 

（广州第四登记点） 
麦梅莲 广州市童心路西胜街 60 号 020-61106205 

8 
广州市软件行业协会 

（广州第五登记点） 
周 洁 天河区软件路 13 号人才港 7 楼 711 020-38361478 

9 
广州市知识产权信息中心 

（广州第六登记点） 
陆文锋 广州市天河北路 892 号 12 楼 020-38289967 

10 
广州开发区科技创新局 

（广州第七登记点） 
简华强 

黄埔区香雪三路 1 号行政服务中心 E 栋

246 
020-8211213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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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
广州市技术市场中心 

（广州第八登记点） 
许建城 广州市天河东路 242 号 306 室 020-87502939 

12 
广州产权交易所广州技术产权交易中心 

（广州第九登记点） 

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

卢日莎 广州市新港西路 82 号广州交易所集团 020-89160784 

13 
广州博士信息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（广

州第十登记点） 
罗坚琳 

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彩屏路 11 号广东软

件园 F 栋 12 楼 

020-83930199-6

907 

14 
广州生产力促进中心 

（广州第十一登记点） 

薛文雅/

叶健生  
广州市越秀区下塘西路 37 号 711 室 

020-83491527 

020-83571660 

15 
广州市白云区生产力促进中心 

（广州第十二登记点） 

李晖/陈

结斌 
广州市白云区黄石东路 323 号 8 楼 

020-80736030 

020-80736027 

16 
广州市番禺区生产力促进中心 

（广州第十三登记点） 
林健聪 

广州市番禺区环城中路 126号科技大楼 2

楼 
020-84813218 

17 
广州服务贸易与服务外包行业协会（广

州第十四登记点） 
李浩锐 

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一横路广东软件大厦

2 楼 202 
020-66814107 

18 
广州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

（广州第十五登记点） 
王律 广州市越秀区麓景路 7 号 7 楼 020-83503145 

19 
广州市南沙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

（广州第十六登记点） 
项载兴 广州市南沙区环市大道中富汇街 5 号 4 楼 020-84688880 

20 
广州市花都区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

（广州第十七登记点） 
罗云 花都区新华街天贵路 88-1 号 020-36998736 

21 
广州知识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

（广州第十八登记点） 
李敏之 广州市天河区时代广场东座 903 室 020-8200367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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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3 

广州市对外科技合作计划引进国（境）外 

研发机构专题项目申报指南 

 

本专题围绕我市重点发展的 IAB、NEM 等产业，聚集全球

高端创新资源，通过支持具有引进国际技术转移服务职能的机

构，引导推动国（境）外著名高校、研究机构及跨国公司在我市

建立研发机构。 

通过引进研发机构落地，吸引具有重大原始创新能力的科学

家、国际顶尖科研团队和优秀人才来我市创新创业，促进国际先

进技术成果与本地企业、机构合作落地转化，实现平台、人才、

项目相结合。 

一、支持内容 

面向我市具有科技交流合作、科技推广服务、科技中介服务、

引智引技引才等职能的企业，通过财政科技经费支持其开展国际

科技交流活动，推动其引导国（境）外著名高校或研发机构在我

市设立独立研发机构，或与我市高校、科研院所或企业合作设立

研发机构，以及引导跨国公司研发总部或区域性研发中心落户我

市。 

二、申报要求 

本专题申报应符合通知中的申报基本条件和其他相关要求，

此外还需符合以下条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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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报单位应为具有科技交流合作、技术推广服务、科

技中介服务、引智引技引才等职能的企业。 

（二）应提出明确的工作目标、可行的工作计划等。 

三、申报材料 

通过阳光政务平台提交《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书》、可

行性报告及相关附件材料，并提交纸质申报书（含附件材料）原

件一式一份。附件材料包括： 

（一）申报单位应提供注明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企业名

称的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扫描件（模板见附件 2），由我委统一通

过市电子证照系统调取企业电子营业执照，无须再提供企业法人

营业执照扫描件；对尚未在市电子证照系统签发企业电子营业执

照的申报单位，需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扫描件。 

（二）项目组前三名成员身份证件复印件。 

（三）若有国内合作单位，应提供合作协议。协议应明确合

作各方的合作方式、任务分工、知识产权归属、经费分配、收益

分配及预期目标等内容，并加盖双方单位公章。申报的合作事项

应与合作协议相关内容一致。国内合作协议按照阳光政务平台系

统中模板签订。 

（四）应提供与拟引进的国（境）外科研机构就引进其落户

广州开展相关工作的佐证材料。 

（五）其他能证明相关工作经历与水平的文件、资料等，复

印件有效。 

四、验收考核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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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实施期内，拟引进的研发机构至少满足下列其中一项要

求，项目方能通过验收： 

（一）在广州成立独立法人的外资独资或合资研发机构，完

成相关注册手续； 

（二）与广州市、区政府或市、区科技部门签订了关于研发

机构落户的框架协议、备忘录等合作协议。 

五、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

按照事前立项事后补助方式，支持不超过 10 个项目，每项

目市财政支持 50 万元。 

六、项目实施期限 

项目起始时间为 2018 年 7 月，项目实施期限 2 年或 3 年。 

七、主管处室及联系方式 

本专题主管处室为科技交流合作处。联系人：邝敏玲，黄远

萍；联系电话：83124168，8312406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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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4 

广州市科技与金融结合计划科技金融补助 

专题申报指南 

（略） 

 
（由于该专题此前已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和相关专家意见，此

次不参加意见征求活动） 



 - 31 - 

附件 2 

企业授权委托书 
（模板） 

 

致：市政务中心、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

我公司现授权/委托张三五（身份证号：440xxxxxxxxxxx321

7）为我公司合法授权/委托代理人，授权其代表我公司前来贵单

位办理市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相关事宜。 

代理人在办理上述事宜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

之有关的一切事务，我们均予以承认，我公司将承担代理人行为

的全部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。 

代理人无转委托权。特此委托。 

 

  授权期限：2018 年 x 月 x 日至 2018 年 x 月 x 日（共 30 个自

然日）。 

 

 

 

公司名称（签章）： 

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

日期： 
 

 

 

注：被授权/委托人为企业正式员工即可。授权期限起始时间为项目填报时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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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项目经费预算编制要求 

 

竞争性项目需编制项目经费预算，根据资助方式分为事前资

助类项目和事前立项事后补助类项目。 

一、事前资助类项目 

事前资助类项目的承担单位应当严格按照项目经费预算执

行，严格遵循国家、省和我市各项财务管理制度。此类项目的经

费预算必须以项目研究任务为依据，与项目任务目标相关。项目

经费预算支出应按照国家和我市科技计划专项经费管理办法中

的具体规定执行。预算应经济合理，在不影响项目研发任务的前

提下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不得在各科目间重复列支。应当对各

项支出的主要用途和测算理由等进行说明。项目经费分为直接费

用（主要包括劳务费/人员费、设备费、材料费、燃料动力费、测

试化验加工费、会议/差旅/国际合作与交流费、出版/文献/信息传

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、专家咨询费和其他直接费用等）和间接费用。 

（一）劳务费/人员费：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支付给参

与研究的研究生、博士后、访问学者以及项目聘用的研究人员、

科研辅助人员等的人力资源成本费、事业单位参与科技计划项目

并与项目承担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编外人员的工资性支出、相关

人员的社会保险补助。项目组成员为事业单位在编人员的，其人

员费可以从劳务费/人员费开支，用于补足本单位参与本科技计划

项目的在编人员工资性支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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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设备费：指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所必需的专用仪器、

设备、样品、样机购置费及设备试制费，不得用于购置通用与办

公用品。项目研发过程应尽量使用广州地区大型科学仪器协作共

用网的仪器设备，避免重复购置。确需购置的，需经专家评审论

证其必要性。对单项 10 万元以上设备仪器和软件的购建费用应

重点说明其主要用途和测算理由，并严格执行国家关于政府采

购、招投标等规定。 

（三）材料费：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需要消耗的各种原材料、

辅助材料、低值易耗品、元器件、试剂、实验动物、部件、外购

件、包装物的采购、运输、装卸、整理等费用。 

（四）燃料动力费：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相关大型仪器设备、

专用科学装置等运行发生的可以单独计量的水、电、气、燃料消

耗费用等。 

（五）测试化验加工费：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由于承担单位

自身的技术、工艺和设备等条件的限制，必须支付给外单位（包

括项目承担单位内部独立经济核算单位）的检验、测试、设计、

化验及加工等费用。 

（六）会议/差旅/国际合作与交流费：指项目实施过程中发

生的会议费、差旅费和国际合作与交流费。在编制预算时，本科

目支出预算不超过直接费用预算 10%的，不需要编制测算说明。

承担单位和科研人员应当按照实事求是、精简高效、厉行节约的

原则，严格执行国家、本市和单位的有关规定，统筹安排使用。 

（七）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：指在项目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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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程中需要支付的出版费、资料费、专用软件购买费、文献检索

费、专业通信费、专利申请及其他知识产权事务等费用。 

（八）专家咨询费：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支付给临时聘请的

咨询专家的费用。专家咨询费不得支付给参与项目研究及其管理

相关的工作人员。专家咨询费的开支标准应当按照国家及本市有

关规定执行。 

（九）其他直接费用：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除上述费

用之外的其它直接支出。 

（十）间接费用：指项目承担单位在组织实施项目过程中发

生的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。主要包括承担单位为项

目研究提供的现有仪器设备及房屋、水、电、气、暖消耗，有关

管理费用的补助支出，以及绩效支出等。其中绩效支出是指项目

承担单位为提高科研工作绩效安排的相关支出。绩效支出安排应

当与科研人员在项目工作中的实际贡献挂钩。项目承担单位属事

业单位的，绩效支出纳入单位奖励性绩效单列管理，不计入单位

绩效工资总量调控基数。 

间接费用使用分段超额累退比例法计算并实行总额控制，按

照不超过项目经费中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一定比例核

定，具体比例为：500 万元及以下的部分为 20%；超过 500 万元

至 1000 万元的部分为 15%；超过 1000 万元以上的部分为 13%。 

二、事前立项事后补助类项目 

事前立项事后补助类项目，经费来源为企业自筹，经费开支

参照事前资助类项目执行，经费预算按项目申报单位实际需要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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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编制，应当对各项支出的主要用途和测算理由等进行说明。项

目经费分为直接费用（主要包括劳务费/人员费、设备费、材料费、

燃料动力费、测试化验加工费、会议/差旅/国际合作与交流费、

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、专家咨询费和其他直接费

用等）和间接费用。 

（一）劳务费/人员费：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支付给参与

研究的研究生、博士后、访问学者以及项目聘用的研究人员、科

研辅助人员等的人力资源成本费、事业单位参与科技计划项目并

与项目承担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编外人员的工资性支出、相关人

员的社会保险补助。项目组成员为事业单位在编人员的，其人员

费可以从劳务费/人员费开支，用于补足本单位参与本科技计划项

目的在编人员工资性支出。 

（二）设备费：指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所必需的专用仪器、

设备、样品、样机购置费及设备试制费，不得用于购置通用与办

公用品。项目研发过程应尽量使用广州地区大型科学仪器协作共

用网的仪器设备，避免重复购置。确需购置的，需经专家评审论

证其必要性。对单项 10 万元以上设备仪器和软件的购建费用应

重点说明其主要用途和测算理由，并严格执行国家关于政府采

购、招投标等规定。 

（三）材料费：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需要消耗的各种原材料、

辅助材料、低值易耗品、元器件、试剂、实验动物、部件、外购

件、包装物的采购、运输、装卸、整理等费用。 

（四）燃料动力费：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相关大型仪器设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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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用科学装置等运行发生的可以单独计量的水、电、气、燃料消

耗费用等。 

（五）测试化验加工费：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由于承担单位

自身的技术、工艺和设备等条件的限制，必须支付给外单位（包

括项目承担单位内部独立经济核算单位）的检验、测试、设计、

化验及加工等费用。 

（六）会议/差旅/国际合作与交流费：指项目实施过程中发

生的会议费、差旅费和国际合作与交流费。在编制预算时，本科

目支出预算不超过直接费用预算 10%的，不需要编制测算说明。

承担单位和科研人员应当按照实事求是、精简高效、厉行节约的

原则，统筹安排使用。 

（七）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：指在项目实施

过程中需要支付的出版费、资料费、专用软件购买费、文献检索

费、专业通信费、专利申请及其他知识产权事务等费用。 

（八）专家咨询费：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支付给临时聘请的

咨询专家的费用。专家咨询费不得支付给参与项目研究及其管理

相关的工作人员。 

（九）其他直接费用：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除上述费

用之外的其它直接支出。 

（十）间接费用：指项目承担单位在组织实施项目过程中发

生的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。主要包括承担单位为项

目研究提供的现有仪器设备及房屋、水、电、气、暖消耗，有关

管理费用的补助支出，以及绩效支出等。其中绩效支出是指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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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担单位为提高科研工作绩效安排的相关支出。绩效支出安排应

当与科研人员在项目工作中的实际贡献挂钩。项目承担单位属事

业单位的，绩效支出纳入单位奖励性绩效单列管理，不计入单位

绩效工资总量调控基数。 

间接费用使用分段超额累退比例法计算并实行总额控制，按

照不超过项目经费中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一定比例核

定，具体比例为：500 万元及以下的部分为 20%；超过 500 万元

至 1000 万元的部分为 15%；超过 1000 万元以上的部分为 13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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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各区科技主管部门受理点联系方式 
 

所在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 地址 

越秀区 
李昊  

邓淑青 

37623599 

37623580 

越秀区科技工业和信

息化局 

越秀区先烈中路 83 号凯城华庭商

务中心 7 楼高新技术科 

海珠区 吴霆宇 89088603 
海珠区科技工业商务

和信息化局 

海珠区泰沙路555号612办公室科

技创新科 

荔湾区 吴冬梅 81376758 
荔湾区科技工业商务

和信息化局 
东漖南路 638 号 508 室 

天河区 
钱红林  

李婉玲 

38624795  

38622895  

天河区科技工业和信

息化局 

天河区天府路 1 号天河区政府 2

号楼 1109-2 室 

白云区 陶叙瑾  80736025 
白云区科技工业商务

和信息化局 

白云区黄石东路 323 号白云交通

大楼 1 楼企业之家 

花都区 梁丽君 36998792 
花都区科技工业和信

息化局 
花都区天贵路 88 号 A 座 221 室 

番禺区 郭婉君 84826039 
番禺区科技工业商务

和信息化局 

番禺区市桥街清河东路口岸大街

11 号科技规划科 

南沙区 刘婷辉 39091126 
南沙区工业和科技信

息化局 

南沙区凤凰大道 1号区政府D栋 2

楼 

从化区 
陈健明 

何影鸿 
87926183 

从化区科技工业商务

和信息化局 
从化区口岸路2栋5楼科技发展科 

增城区 梁镇东 82752115 
增城区科技工业和信

息化局 

增城区荔城街惠民路 1 号 4 号楼

424 室 

广州 

开发区

(黄埔区) 

司昱涛 

83491565、

83491781、

83491558 

广州开发区科技创新

和知识产权局(黄埔区

科技局) 

黄埔区科研路 12 号广州生产力促

进中心科学城基地 1 楼 K101 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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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 

广州市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操作指南 

（略） 

 


